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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相關法規 (六)

109年所得稅申報因疫情通案性展延至6月30日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之影響，財政部日
前公告納稅義務人、事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或受委
任辦理申報之會計師等人員，在今年5月1日至6月1日之
所得稅(含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期間
受隔離或檢疫者，可適用展延至6月30日之措施。

財政部於4月13日再進一步放寬其適用，不限定是否為上
開人員受隔離或檢疫，今年的所得稅申報期間將「通案
性」展延至6月30日。

此外，營利事業或個人如因疫情影響致有下列情形之
一，無法於6月30日繳納今年的營利事業所得稅或個人綜
合所得稅，得於該期限內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向稽徵機關申請最長1年之延期繳納，或最長3年之按月
分期繳納，免予加計利息：

營利事業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之條件

–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紓困振興或補償紓困辦法
提供相關措施者。

– 短期間內營業收入驟減者(例如自109年1月起任連續2

個月，其平均營業額較108年12月以前6個月或前1年
同期平均營業額減少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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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彙總表

適用稅目 原定 展延

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免事先申請) 109年5月1日至 6月1日
109年5月1日至 6月30日
(免加計計息)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無法
於繳納期間繳清稅捐者，申請延期繳納或分期繳納稅款
(須事先申請，經核准者免加計利息)

109年5月1日至 6月1日 109年5月1日至 6月30日

營利事業所得稅採用網路辦理結算申報案件應檢送之相
關附件資料及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書

A. 透過紙本或光碟送交
B. 透過報繳稅系統軟體上傳PDF檔送交

109年6月30日 109年7月31日

109年6月29日 109年7月30日

所得資料查詢作業期間 109年4月28日至 6月1日 109年4月28日至 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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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申請適用投資抵減之情形依規定為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期間截止日，此次針對歷年制申報案件者，一併展延至109年
6月30日止。舉例如下：

適用法令 說明 原定 展延

產業創新條例 §10 研發投資抵減 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3個月起
至申報期間截止日內 109年2月1日至6月30日

產業創新條例 §10-1
(只限網路申請) 智慧機械及5G行動系統 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4個月起

至申報期間截止日內 109年1月1日至6月30日

產業創新條例 §12-1第1項 智慧財產權讓與或授權收益範
圍內之研發支出加倍減除金額

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3個月起
至申報期間截止日內 109年2月1日至6月30日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35 研發投資抵減 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3個月起
至申報期間截止日內 109年2月1日至6月30日

有關營利事業所得稅決算、清算、特殊會計年度結算及暫繳申報

此次通案展延之案件只針對歷年制案件，有關營利事業所得稅決算、清算、特殊會計年度結算及暫繳申報，其申報截止
日在6月1日以前者，仍應依原期限辦理，或依據台財稅字第10904528000號函得申請展延30日。

檢附文件

納稅義務人應於展延期限前檢附主管機關開立之隔離治療通知書、隔離通知書或檢疫通知書等相關證明文件，連同申報
書及應檢附有關文件，向該管稅捐稽徵機關辦理申報並繳納稅款。

適用對象(本公告適用對象無須事前提出申請)

1. 營業人、產製廠商、營利事業或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因其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或受委任辦理
申報之會計師、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理人，於法定申報繳納期間內接受隔離治療、居家隔離、居家檢疫、集中
隔離或集中檢疫者。

2. 扣繳義務人：因本人、主辦會計人員或受委任辦理申報之會計師、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理人，於法定申報繳納
期間內接受隔離治療、居家隔離、居家檢疫、集中隔離或集中檢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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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之條件

–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紓困振興或補償紓困辦法提供相關措施者。

– 因所服務事業受疫情影響，向勞工行政主管機關通報實施減班休息者。

– 其他受疫情影響者(例如被減薪、非自願離職或工作日占當月原應工作日1/2以下月份達2個月)。

綜合所得稅彙總表

今年的所得稅申報因疫情影響，將通案性自動展延至6月30日；另對於納稅義務人、事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或受委
任辦理申報之會計師等人員，於6月30日仍接受隔離治療者，依據日前財政部公告，可於申報時檢具主管機關開立之隔
離治療通知書等證明文件，再展延至自隔離治療結束之次日起算20日。此外，納稅義務人如因疫情影響致發生繳稅困
難，可在前述規定之繳納期限內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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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稅目 原定 展延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免事先申請) 109年5月1日至 6月1日
109年5月1日至 6月30日
(免加計計息)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無法於繳納
期間繳清稅捐者，申請延期繳納或分期繳納稅款
(須事先申請，經核准者免加計利息)

109年5月1日至 6月1日 109年5月1日至 6月30日

綜合所得稅透過網路申報應行檢送之其他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
送交

109年6月10日 109年7月10日

綜合所得稅第1批退稅案件之適用範圍：
 109年6月1日前網路申報及稅額試算線上或語音回復
 109年5月11日前向戶籍地國稅局以紙本申報(包括人工、

二維條碼及稅額試算書面回復)的案

109年6月30日
109年6月30日
(提前退稅期程及條件仍維持
不變)

所得資料查詢作業期間 109年4月28日至 6月1日 109年4月28日至 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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